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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（一）根据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区委的部署，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，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、综治、维稳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，并督促贯彻实施。
（二）组织、协调、指导维护社会稳定工作，参与影响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。
（三）检查政法各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，结合实际研究制订严格执法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。
（四）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，督促、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，研究、协调有争议的重大、疑难案件。
（五）组织、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。
（六）组织、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探索政法工作规律，改革和加强政法工作。
（七）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，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。
（八）指导乡镇街道政法、综治、维稳工作。
（九）组织、协调对政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工作。
（十）承办区委和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部门概况
区委政法委系行政独立预算单位，共设4个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、政工室、执法监督室、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。
三、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    区委政法委2015年度可支配收入4330802元，支出预算4350802元，支出中使用了上年节余20000元（上年节余81767.22元）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920194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3126860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3748元。区委政法委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部门机构正常运转、全力维护全区社会稳定，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组织、协调社会治安综治治理工作，推动社会治安综治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等相关工作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说明
    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为459569元，其中:因公出国(境)费 0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9563元，公务接待费310006元。对比201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589794元，同期减少22%，减少的原因是：公务接待费同期减少22%。　　　　

